
ICS67.080.20
CCSX26

团   体   标   准

T/ZZFSA011—2024

香 菇 提 取 物

Lentinusedodesextract

2024-12-03发布 2024-12-03实施

郑州市食品安全协会 发 布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出 版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郑州市食品安全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郑州市食品安全协会、卢氏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河南

金海九牧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卢氏县天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太河永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卢氏县

真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卢氏县随风食品有限公司、三门峡广旺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卢氏县源泉食

品有限公司、三门峡昊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三门峡蓝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三门峡市闽航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卢氏县远森食品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廷渲、符红林、方镇、范文超、张瑞娟、黄亚萍、魏双正、何向楠、齐江波、

何东波、李杜娟、曾原、刘书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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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菇 提 取 物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香菇提取物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贮存、
保质期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香菇提取物的生产、检验与销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T38581 香菇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NY/T1676 食用菌中粗多糖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香菇提取物 lentinusedodesextract
以香菇为原料,经前处理(挑选、清洗、切碎等)后,不添加其他辅料,加水提取,经过滤、浓缩、干燥、

粉碎或不粉碎、包装等工艺制成的提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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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要求和检验方法

4.1 原料要求

香菇应符合GB7096和GB/T38581的规定。

4.2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状态 粉末状

色泽 浅黄色至棕黄色

气味、滋味 具有香菇应有的气味、滋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取适量试样于白色瓷盘中,自然光下用肉眼

观察状态、色泽、杂质,嗅其气味,然后以温开

水漱口,品其滋味

4.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8.0 GB5009.3

灰分/(g/100g) ≤ 8.0 GB5009.4

粗多糖(以葡萄糖计)/(g/100g) ≥ 45 NY/T1676

4.4 微生物限量

4.4.1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GB29921中食用菌及其制品的规定。

4.4.2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a 及限量

n c m M
检验方法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5×104 GB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0 GB4789.3平板计数法

霉菌/(CFU/g) ≤ 50 GB4789.15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4789.1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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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2760的规定。

4.6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2762中食用菌制品的规定。

4.7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2761的规定。

4.8 净含量及允许短缺量

应符合JJF1070的规定。

4.9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14881的规定。

5 检验规则

5.1 组批

同一批次投料、同一条生产线、同一班次包装的产品为一个批次。

5.2 抽样方法和数量

5.2.1 出厂检验时,从成品库内对同一批次产品随机抽取,抽样数量应满足出厂检验项目及备检样品

的需要。

5.2.2 型式检验时,从成品库内对同一批次产品随机抽取,抽样数量应满足型式检验项目需要。

5.3 出厂检验

5.3.1 产品需经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5.3.2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灰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5.4 型式检验

第4章中规定的所有项目均为型式检验项目,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

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投产时;

b) 关键设备或关键工艺有重大变动,可能影响食品质量安全时;

c) 停产三个月以上,又恢复生产时;

d) 国家有关监管部门提出时;

e) 其他。

5.5 判定

出厂检验项目和型式检验项目均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判定。

a) 当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所规定时,则判为合格产品。

b) 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要求时,使用备检样品或对同批产品再次随机抽取样品进行复检,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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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均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合格产品,若复检项目仍不合格,则判定为不

合格。微生物指标不予复检。

6 标签、包装、运输、贮存、保质期

6.1 标签

产品标签应符合GB7718和有关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191的规定。

6.2 包装

包装材料应符合国家和相关标准的规定。

6.3 运输、贮存

应符合GB14881的规定。

6.4 保质期

应根据产品工艺特性确定保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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